
特 别 提 请 注 意

1. 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 A4 型白色纸张，

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字。

2. 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，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，

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；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由申请人在复

印件上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签名或盖章确认，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，

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；应当提交原件，但确无法提

交原件的，可以用复印件代替，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

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3.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，主体资格证明、身份证明、

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、章程、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

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（印）件，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

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。

4. 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

影像 ( 印 ) 件，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，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，

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。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

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、清税信息、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

据信息，且可以在线核验、存档的，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。

5. 提交材料涉及签署，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，明确要求签署

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，应当由法人 ( 组织 ) 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

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 ( 组织 ) 的公章；未明确的，自然人由本人签名，

法人 ( 组织 ) 由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，或盖法人 ( 组织 )

的公章。无法亲笔签署的，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，

授权委托书应由授权人亲笔签字，被委托人应配合登记机关进行实名认

证。

6. 关于经营场所 ( 住所 ) 使用的相关文件，可参照《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通用指南》中“如何提交经营场所（住所）使用文件”部分提交相

关材料。

7. 在办理登记、备案事项时，申请人、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

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，采用人脸识别等方

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名验证。因特殊原因，当事人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

统核验身份信息的，可以提交经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，或者

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，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，

还应当提交《实名登记确认表》。

8. 公司自然人股东、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、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因特殊原因丧失民事行

为能力的，可以由法定监护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办理相关登记。



尊敬的申请人：

    欢迎您到北京投资兴业，市场监管部门竭诚为您服务。

您可通过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ect.

scjgj.beijing.gov.cn）办理经营主体登记业务或查询相关

信息。在此，您可获得全程零见面的一站式服务体验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，

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、利

用者，自愿联合、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。三个以上

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可以出资设立农民专

业合作社联合社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企业名称

名称一般由四部分依次组成：行政区划＋字号＋行业

特点＋组织形式，且应当含有“专业合作社”字样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成员

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 5 名以上成员，其中，农民至少

占成员总数的 80%；成员总数 20 人以下的，可以有一个

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；成员总数超过 20 人的，

企业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 5%；

成员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

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出资

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

知识产权、土地经营权、林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

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，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价出资；

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。

办理条件

   有符合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

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依法自主制定章程。

章程中应当载明“本章程与法律法规不符的，以法律

法规的规定为准”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（住所）

经营主体应使用真实、合法、安全的非居住用途的建

筑或者场地作为经营场所（住所），不得利用违法建设或

者已被认定为危险房屋的建筑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经营场

所（住所）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、本市有关产业

政策要求。

   从事的经营项目应符合国家规定

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经营范围规范化工作的要

求，经营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时，均使用规范条目办

理登记；存量经营主体变更经营范围的，均使用规范条目

办理登记。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方便快

捷地查询、选择与您从事的经营活动相匹配的经营范围规

范表述。

经营范围规范化改革实施后，营业执照上不再登记许

可审批文件的具体内容。前置许可项目、后置许可项目均

使用相关许可对应的规范条目办理登记。

经营主体申请从事前置许可项目的，应当在申请登记

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。

经营主体从事的经营活动需符合本市的产业政策，不

违反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22 年版）》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设立登记提交材料

序号 材 料 提   示

1

《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

合社）登记（备案）申

请书》

具体填写要求详见申请书注释；

全市实施经营主体登记告知承诺

制，按照承诺制办理的，一并提交承

诺书（包含《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》等）。

2 设立大会纪要 由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。

3 章程 由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。

4

法定代表人、理事、提

交申请材料的人员（经

办人）的自然人身份证

明复印件。

5
法定代表人、理事的任

职文件

能够就任职情况进行实名登记确

认的，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。

6 出资清单 由全体出资成员签名、盖章。

7

成员名册和成员主体

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

份证明复印件

成员名册由法定代表人签署。

自然人成员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

复印件。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者

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应当提交其登记

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复

印件。

8 住所使用相关文件
详细情况请参见《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通用指南》。

9
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

件复印件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

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必

须报经批准的，或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

合社）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

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

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，应当提交

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。



尊敬的申请人：

    欢迎您到北京投资兴业，市场监管部门竭诚为您服务。

您可通过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ect.

scjgj.beijing.gov.cn）办理经营主体登记业务或查询相关

信息。在此，您可获得全程零见面的一站式服务体验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，

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、利

用者，自愿联合、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。三个以上

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可以出资设立农民专

业合作社联合社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企业名称

名称一般由四部分依次组成：行政区划＋字号＋行业

特点＋组织形式，且应当含有“专业合作社”字样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成员

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 5 名以上成员，其中，农民至少

占成员总数的 80%；成员总数 20 人以下的，可以有一个

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；成员总数超过 20 人的，

企业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 5%；

成员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

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出资

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

知识产权、土地经营权、林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

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，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价出资；

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。

办理条件

   有符合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

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依法自主制定章程。

章程中应当载明“本章程与法律法规不符的，以法律

法规的规定为准”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（住所）

经营主体应使用真实、合法、安全的非居住用途的建

筑或者场地作为经营场所（住所），不得利用违法建设或

者已被认定为危险房屋的建筑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经营场

所（住所）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、本市有关产业

政策要求。

   从事的经营项目应符合国家规定

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经营范围规范化工作的要

求，经营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时，均使用规范条目办

理登记；存量经营主体变更经营范围的，均使用规范条目

办理登记。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方便快

捷地查询、选择与您从事的经营活动相匹配的经营范围规

范表述。

经营范围规范化改革实施后，营业执照上不再登记许

可审批文件的具体内容。前置许可项目、后置许可项目均

使用相关许可对应的规范条目办理登记。

经营主体申请从事前置许可项目的，应当在申请登记

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。

经营主体从事的经营活动需符合本市的产业政策，不

违反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22 年版）》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设立登记提交材料

序号 材 料 提   示

1

《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

合社）登记（备案）申

请书》

具体填写要求详见申请书注释；

全市实施经营主体登记告知承诺

制，按照承诺制办理的，一并提交承

诺书（包含《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》等）。

2 设立大会纪要 由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。

3 章程 由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。

4

法定代表人、理事、提

交申请材料的人员（经

办人）的自然人身份证

明复印件。

5
法定代表人、理事的任

职文件

能够就任职情况进行实名登记确

认的，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。

6 出资清单 由全体出资成员签名、盖章。

7

成员名册和成员主体

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

份证明复印件

成员名册由法定代表人签署。

自然人成员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

复印件。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者

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应当提交其登记

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复

印件。

8 住所使用相关文件
详细情况请参见《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通用指南》。

9
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

件复印件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

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必

须报经批准的，或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

合社）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

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

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，应当提交

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。



尊敬的申请人：

    欢迎您到北京投资兴业，市场监管部门竭诚为您服务。

您可通过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ect.

scjgj.beijing.gov.cn）办理经营主体登记业务或查询相关

信息。在此，您可获得全程零见面的一站式服务体验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，

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、利

用者，自愿联合、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。三个以上

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可以出资设立农民专

业合作社联合社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企业名称

名称一般由四部分依次组成：行政区划＋字号＋行业

特点＋组织形式，且应当含有“专业合作社”字样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成员

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 5 名以上成员，其中，农民至少

占成员总数的 80%；成员总数 20 人以下的，可以有一个

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；成员总数超过 20 人的，

企业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 5%；

成员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

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出资

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

知识产权、土地经营权、林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

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，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价出资；

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。

办理条件

   有符合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

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依法自主制定章程。

章程中应当载明“本章程与法律法规不符的，以法律

法规的规定为准”。

   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（住所）

经营主体应使用真实、合法、安全的非居住用途的建

筑或者场地作为经营场所（住所），不得利用违法建设或

者已被认定为危险房屋的建筑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经营场

所（住所）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、本市有关产业

政策要求。

   从事的经营项目应符合国家规定

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经营范围规范化工作的要

求，经营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时，均使用规范条目办

理登记；存量经营主体变更经营范围的，均使用规范条目

办理登记。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方便快

捷地查询、选择与您从事的经营活动相匹配的经营范围规

范表述。

经营范围规范化改革实施后，营业执照上不再登记许

可审批文件的具体内容。前置许可项目、后置许可项目均

使用相关许可对应的规范条目办理登记。

经营主体申请从事前置许可项目的，应当在申请登记

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。

经营主体从事的经营活动需符合本市的产业政策，不

违反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22 年版）》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设立登记提交材料

序号 材 料 提   示

1

《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

合社）登记（备案）申

请书》

具体填写要求详见申请书注释；

全市实施经营主体登记告知承诺

制，按照承诺制办理的，一并提交承

诺书（包含《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》等）。

2 设立大会纪要 由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。

3 章程 由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。

4

法定代表人、理事、提

交申请材料的人员（经

办人）的自然人身份证

明复印件。

5
法定代表人、理事的任

职文件

能够就任职情况进行实名登记确

认的，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。

6 出资清单 由全体出资成员签名、盖章。

7

成员名册和成员主体

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

份证明复印件

成员名册由法定代表人签署。

自然人成员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

复印件。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者

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应当提交其登记

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复

印件。

8 住所使用相关文件
详细情况请参见《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通用指南》。

9
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

件复印件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

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必

须报经批准的，或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

合社）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

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

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，应当提交

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。



特 别 提 请 注 意

1. 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 A4 型白色纸张，

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字。

2. 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，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，

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；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由申请人在复

印件上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签名或盖章确认，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，

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；应当提交原件，但确无法提

交原件的，可以用复印件代替，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

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3.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，主体资格证明、身份证明、

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、章程、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

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（印）件，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

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。

4. 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

影像 ( 印 ) 件，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，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，

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。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

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、清税信息、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

据信息，且可以在线核验、存档的，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。

5. 提交材料涉及签署，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，明确要求签署

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，应当由法人 ( 组织 ) 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

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 ( 组织 ) 的公章；未明确的，自然人由本人签名，

法人 ( 组织 ) 由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，或盖法人 ( 组织 )

的公章。无法亲笔签署的，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，

授权委托书应由授权人亲笔签字，被委托人应配合登记机关进行实名认

证。

6. 关于经营场所 ( 住所 ) 使用的相关文件，可参照《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通用指南》中“如何提交经营场所（住所）使用文件”部分提交相

关材料。

7. 在办理登记、备案事项时，申请人、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

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，采用人脸识别等方

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名验证。因特殊原因，当事人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

统核验身份信息的，可以提交经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，或者

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，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，

还应当提交《实名登记确认表》。

8. 公司自然人股东、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、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因特殊原因丧失民事行

为能力的，可以由法定监护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办理相关登记。



特 别 提 请 注 意

1. 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 A4 型白色纸张，

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字。

2. 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，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，

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；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由申请人在复

印件上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签名或盖章确认，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，

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；应当提交原件，但确无法提

交原件的，可以用复印件代替，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

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3.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，主体资格证明、身份证明、

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、章程、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

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（印）件，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

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。

4. 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

影像 ( 印 ) 件，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，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，

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。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

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、清税信息、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

据信息，且可以在线核验、存档的，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。

5. 提交材料涉及签署，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，明确要求签署

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，应当由法人 ( 组织 ) 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

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 ( 组织 ) 的公章；未明确的，自然人由本人签名，

法人 ( 组织 ) 由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，或盖法人 ( 组织 )

的公章。无法亲笔签署的，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，

授权委托书应由授权人亲笔签字，被委托人应配合登记机关进行实名认

证。

6. 关于经营场所 ( 住所 ) 使用的相关文件，可参照《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通用指南》中“如何提交经营场所（住所）使用文件”部分提交相

关材料。

7. 在办理登记、备案事项时，申请人、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

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，采用人脸识别等方

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名验证。因特殊原因，当事人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

统核验身份信息的，可以提交经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，或者

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，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，

还应当提交《实名登记确认表》。

8. 公司自然人股东、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、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因特殊原因丧失民事行

为能力的，可以由法定监护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办理相关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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